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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市（地）申请以“招拍挂”
方式出让矿业权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国土资源局：

近年来，我省全面开展矿业权市场化配置工作，取得突出成

效，促进了我省矿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。各市（地）国土资源

局在项目申报、初审、组织出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仍存

在项目申报质量不高、初审不严、随意零散以及出让工作不规范

等问题，为进一步做好拟“招拍挂”项目遴选、审查、出让等工

作，提出下列要求。

一、项目申报

（一）所申报的项目必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、矿产资源规划

及国家产业政策要求。

（二）所申报的项目要有充分的地质依据，须提供相应地质

资料。

（三）要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，按照产业化发展和

市场需求筛选项目，报市（地）政府同意后，以市（地）政府名

义申报。严禁盲目追热，不得为具体人“量身定制”项目。

（四）要充分做好申报前期准备工作，采取集中分期申报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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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。原则上每年 1 月、7 月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二、项目初审

各市（地）国土资源局要对申报项目及省厅委托现场调查的

项目，就是否与已设矿业权重叠、是否位于环保林业等生态环境

限制区内、是否存在影响矿业权设置的其它情形等，进行严格的

审查和现场勘察，并出具意见。

三、组织出让

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，根据市（地）申请，对属于省厅出让

权限内规模较小的水气矿产、部分非金属矿产以及个别市（地）

产业发展需求和探采加一体化项目，可视情况委托市（地）政府

负责组织出让的具体工作。有关市（地）政府要严格按照《矿业

权交易规则》等法规组织实施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市（地）国土资源局要高度重视市场化配置资源工

作，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标准、程序、制度；在当地政府领导下，

加强与环保、林业、安全等相关部门的协调，确保各项工作高效

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各市（地）国土资源局要对前期已申报、出让的项目

逐一进行认真清理、复查，对不符合本文要求及相关法规规定的，

要进行补充完善、及时纠正。

（三）各市（地）国土资源局要将清理情况及 2018 年上半

年拟申报出让项目，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上报省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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